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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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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倪卓彪、林庆祺、凃方祥、单晖峰、赵中秋、刘建丽、张燕、胡海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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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金属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效果评估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有色金属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效果评估指标体系构建、评估指标数据获取、生态修复

效果评估等方面的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有色金属矿山废弃地的生态修复工程建设与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1 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36600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HJ 25.1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 25.2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 

HJ 25.3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HJ 25.4 建设用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 

HJ 25.5 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 

HJ 651 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 

HJ 1272 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技术指南（试行）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矿山废弃地 mining wasteland 

指在矿山开采后形成的露天采矿场、排土场、尾矿库、塌陷区以及受重金属污染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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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生态修复 ecological restoration 

在生态原理指导下，以生物修复为基础，结合各种物理修复、化学修复以及工程技术措施，通过优

化组合，使之达到最佳效果和最低消耗的综合的污染环境修复方法。 

3.3  

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ty 

生物（动物、植物、微生物）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包括

生态系统、物种和基因三个层次。本标准中的生物多样性主要指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后的物种丰富度，

不涉及遗传多样性。 

3.4  

修复效果评估 evaluation of restoration effect 

通过资料回顾与现场踏勘、布点采样与实验室检测，综合评估生态修复是否达到修复目标。 

4 基本原则 

4.1 规范性原则 

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方式规范有色金属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效果评估工作，保证生态修复效果评

估过程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4.2 针对性原则 

围绕有色金属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技术特点和生态修复目标，选取有针对性的生态修复评估指标，

开展生态修复效果评估工作。 

4.3 系统性原则 

在评估过程中，需要考虑到环境、生态、社会三方面的综合效益，正确反映影响因素的相互关系，

保证各指标间的协调与统一，使评估系统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5 工作程序和要点 

有色金属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效果评估流程包括评估指标体系构建、评估指标数据获取、生态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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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评估 3 个部分，工作程序见图 1。 

 

图 1 有色金属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效果评估工作程序 

6 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6.1 指标结构 

评价指标体系应以污染风险管控、土壤环境、水体环境、植被恢复、生物多样性、生态效益为目标

层，应以废弃地典型污染物、污染物去除效果、土壤物理性质、土壤肥力、水体物理化学性质、植被覆



T/ACEF XXX-2024 

4 

 

盖度、植被组成、固碳价值、工程回报、投资回报率、水源涵养、科学研究价值、教育价值、物种丰富

度为准则层，指标层应包括 11 个必选指标与 18 个可选指标作为有色金属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效果评

估的基础指标。 

6.2 指标体系 

表 1 有色金属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效果评价必选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类型 

污染风险管控 

特征污染物 1 土壤重金属全量 负向指标 

污染扩散抑制 

2 土壤重金属有效态含量 负向指标 

3 土壤重金属污染扩散抑制率 正向指标 

土壤环境 

土壤物理性质 

4 土壤 pH 值 正向指标 

5 土壤电导率 正向指标 

6 土壤容重 正向指标 

7 土壤孔隙度 正向指标 

土壤肥力 

8 有效氮 正向指标 

9 有效磷 正向指标 

10 速效钾 正向指标 

11 有机碳 正向指标 

表 2 有色金属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效果评价可选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类型 

水体环境 

水体物理性质 

12 水体 pH 值 正向指标 

13 水体电导率 正向指标 

14 水体总悬浮物 负向指标 

水体化学性质 

15 水体总有机质（BOD、COD） 负向指标 

16 水体重金属全量 负向指标 

植被恢复 

植被覆盖度 

17 植被多度 正向指标 

18 植被盖度 正向指标 

植被组成 

19 群落组成 正向指标 

20 植被高度 正向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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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 物种丰富度 

21 物种数目 正向指标 

22 香农维纳多样性指数 正向指标 

生态效益 

固碳价值 

23 地表生物量 正向指标 

24 土壤有机碳 正向指标 

工程回报 25 环保税降低量 正向指标 

投资回报率 26 修复用地价值 正向指标 

水源涵养 27 坡面径流减少量 正向指标 

科学研究价值 28 发表论文、申报项目个数 正向指标 

教育价值 29 开展教学工作次数 正向指标 

 

6.3 指标选取方法 

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的目标应符合《土地管理法》第 5 条中规定的土地类型，包括农用地、建设用

地和未利用地。以《土地管理法》中土地类型为修复目标，符合法律规定，有利于实现废弃地的生态修

复和可持续利用，进一步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其中农用地是指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

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等；建设用地是指建造建筑物、构筑物的土地，包括

城乡住宅和公共设施用地、工矿用地、交通水利设施用地、旅游用地、军事设施用地等；未利用地是指

农用地和建设用地以外的土地。除必选指标外，可结合自身实际修复目标以及相应的指标选取办法，选

取可选指标构建适合的评估指标体系。 

6.3.1 专家调查法（德尔菲法） 

6.3.1.1 专家组组建 

根据生态修复的专业需求，确定涵盖必要知识领域的专家人选。专家小组人数应不少于 5 人。 

6.3.1.2 背景资料提供与意见征询 

向专家小组成员详细阐述修复目标及相关要求，收集专家的书面答复。每位专家需明确说明其意见

的选择理由与依据，确保意见具有可追溯性。 

6.3.1.3 循环修订与指标确定 

将首次收集到的专家意见汇总，制作对比图表供全体专家参考。专家据此进行第一次意见修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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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他人评论的基础上调整看法。重复此过程，直至每位专家意见稳定，确定评估指标体系。 

6.3.2 公众参与法 

6.3.2.1 公众参与策划 

明确公众参与指标选取的目的，如提升指标的公众认同度、确保指标反映公众需求等；根据项目性

质、影响范围和资源条件，确定公众参与的地域范围、人群类型和规模；选择适当的公众参与方式，如

问卷调查、公众听证会、在线讨论、社区会议等。 

6.3.2.2 公众意见征集 

设计符合公众理解能力、反映指标选取关键问题的问卷或议题；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广泛

征集公众对指标选取的意见和建议；对公众提交的意见进行收集、整理和归类，形成公众意见数据库。 

6.3.2.3 公众意见分析 

对问卷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揭示公众对各项指标的支持度、重要性等量化信息；对公众提交的

文字意见进行内容分析，提炼公众对指标选取的深层关切和期待；结合定量和定性分析结果，形成公众

对指标选取的整体意见和建议。 

6.3.2.4 公众意见纳入指标选取 

根据公众意见，对候选指标进行筛选，剔除不符合公众需求或得不到公众支持的指标；对保留的指

标进行调整，如修改指标定义、计算方法等，使之更好地反映公众需求；根据公众对各项指标的重要性

排序和权重建议，确定最终的指标体系。 

6.3.3 利益相关者分析法 

6.3.3.1 潜在利益相关者确定 

列出所有可能与指标设定相关的个人、群体或组织，如管理层、员工、客户、供应商、投资者、监

管机构、社区等；之后，根据他们在指标设定过程中的影响力、依赖度、关注程度等因素，筛选出对指

标设定有直接影响的关键利益相关者。 

6.3.3.2 利益相关者诉求分析 

通过面对面访谈、问卷调查、文献研究等方式，深入了解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关注点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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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根据利益相关者对指标设定的影响程度和其利益诉求的重要性，绘制利益矩阵，识别关键利益诉求。 

6.3.3.3 利益诉求转化为指标 

从利益诉求中提取与指标设定直接相关的要素，如数据可获得性、指标可比性、指标公正性等；之

后，为每个关键利益诉求设定具体的指标要求，如数据来源需公开透明、指标计算方法需经过第三方验

证等。 

6.3.3.4 指标筛选与整合 

根据指标要求，对候选指标进行初步筛选，剔除不符合要求的指标；对余下的指标进行整合，避免

重复或冲突，确保指标体系的简洁性和有效性；邀请利益相关者代表、行业专家等对整合后的指标体系

进行评审，提供反馈意见。 

7 评估指标数据获取 

7.1 资料收集 

7.1.1 自然地理资料 

所在地气候、地形地貌、水文地质、土壤类型、动植物种类与分布状况等资料；所在地土壤、水体

和大气环境质量监测资料。 

7.1.2 社会经济资料 

所在地经济现状和发展规划、人口总量和分布、三大产业组成和分布、敏感目标分布等资料。 

7.2 现场布点  

污染风险管控、土壤环境、水体环境等指标应依据 HJ 25.5 中执行。植被恢复、生物多样性、生态

效益等指标当修复目标为森林生态系统时依据 HJ 1167 执行，当修复目标为草地生态系统时应依据 HJ 

1168 执行。 

7.3 指标量化 

7.3.1 指标测定 

部分可直接测定的三级指标按照下表 3 推荐方法进行监测与测定，如操作困难可根据实际工况稍

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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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有色金属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效果评价指标测定方法 

序号 指标项目 指标操作方法 标准编号 

1 土壤重金属全量 
土壤和沉积物 12 种金属元素的测定 王水提取-电感

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803 

2 土壤重金属有效态 土壤  8 种有效态元素的测定 HJ 804 

4 土壤 pH 值 土壤 pH 值的测定 电位法 HJ 962 

5 土壤电导率 土壤电导率的测定 电极法 HJ 802 

6 土壤容重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123 

7 土壤孔隙度 

8 土壤有效氮 森林土壤氮的测定 LY/T 1228 

9 土壤有效磷 
土壤 有效磷的测定 碳酸氢钠浸提-钼锑抗分光光度

法 
HJ 704 

10 土壤速效钾 森林土壤钾的测定 LY/T 1234 

11 土壤有机碳 土壤 有机碳的测定 燃烧氧化-滴定法 HJ 658 

12 水体 pH 值 水质 pH 值的测定 电极法 HJ 1147 

13 水体总悬浮物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 11901 

14 水体总有机质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GB 11914  

15 水体电导率 地下水质分析方法 DZ/T 0064.6 

16 地表生物量 

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森林生态系统野

外观测、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草地生

态系统野外观测 

HJ 1168、HJ 1167 

17 植被多度 

18 植被盖度 

19 群落组成 

20 植被高度 

7.3.2 指标计算 

需要计算的指标应按照如下方法进行： 

7.3.2.1 土壤重金属扩散抑制率 

矿山废弃地土壤重金属扩散抑制率。计算公式见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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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V1C1-V2C2

V1C1

                …………………………（1） 

式中： 

R——土壤重金属扩散抑制率（%）； 

V1——未经生态修复收集的径流的液体体积（m2）； 

V2——经过生态修复后收集的径流液体体积（L）； 

C1——未经生态修复的径流收集水体中重金属的浓度（mg/kg）； 

C2——经过生态修复后的径流收集水体中重金属的浓度（mg/kg）。 

7.3.2.2 单位生态修复固碳价值 

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固碳价值。计算公式见式（2）： 

Vcarbon=
Ctotal×Pcarbon

A
               ………………………（2） 

式中： 

Vcarbon——单位生态修复固碳价值（元）； 

Ctotal——代表废弃地固碳总量（t）； 

Pcarbon——碳市场价格（元）； 

A——代表废弃地面积（m2）。 

7.3.2.3 工程回报 

工程回报按照矿山环保税降低量替代。计算公式见式（3）： 

Pred.=Ppoll.×Ered.              …………………………（3） 

式中： 

Pred.——环保税降低量（元）； 

Ppoll.——各污染物环保税（元）； 

Ered.——代表污染物当量降低量。 

7.3.2.4 投资回报率 

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投资回报率利用修复用地价值与投入计算进行计算。计算公式见式（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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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xb= ∑ PxitAxi
Ixb

Ixt

n
i=1             …………………………（4） 

LVtotal= ∑ LVxb
m
i=1               …………………………（5） 

式中： 

LVxb——第 x 类修复用地折算成 b 年份的价值（元）； 

x——修复用地类别（指农用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及二级分类用地）； 

t——土地价值评估年份（用地地块的土地出让年份代替）（年）； 

Axi——第 i 个地块的面积（m2）； 

Pxit——t 年份的第 x 类修复用地的出让价格或土地基准价格（元）； 

Ixb——第 x 类修复用地折算成 b 年份的地价指数； 

Ixt——第 x 类修复用地第 t 年的地价指数； 

 LVtotal——折算成年份 b 的修复用地总价值，也是初始年份（元）； 

n——第 x 类修复用地的地块数（个）； 

m——土地类别数（个）。 

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投资回报率。计算公式见式（6）： 

ROI=
Vland

Iinv

×100%             …………………………（6） 

式中： 

ROI——生态修复投资回报率（%）； 

Vland——修复用地价值（元）； 

Iinv——生态修复投资额（元）。 

7.3.2.5 物种丰富度 

矿山废弃地物种丰富度（D），计算公式见式（7）： 

D =S/ln𝐴𝑎               …………………………（7） 

式中： 

S——种群中的物种数目（种）； 

A𝑎——单位面积（m2）。 

香农-维纳多样性指数（H），计算公式见式（8）： 

 H = - ∑ Pi ln Pi
T
i=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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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T——全部种的个体总数（种）； 

i——第i个种的个体数（个）。 

物种均匀性（Jh），计算公式见式（9）： 

Jh=3.3219 (logN-
1

N
∑ nilog

10
ni) /lnSs

i=1    …………………………（9） 

式中： 

N——全部种的个体总数（种）； 

ni——第 i 个种的个体数（个）； 

S——物种数目（种）。 

8 生态修复效果评估 

8.1 指标限定 

有限定值的指标应与国家、行业、地方等标准相协调，具体指标如表 4。 

表 4 有色金属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效果评价指标限定 

序号 指标项 指标限值参考 标准编号 

1 土壤重金属全量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36600、GB 

15618 

2 土壤 pH 值 

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 TD/T 1036 3 土壤电导率 

4 土壤容重 

5 土壤有效氮 

绿化种植土壤 CJ/T 340 

6 土壤有效磷 

7 土壤速效钾 

8 土壤有机碳 

9 水体 pH 值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 

10 水体总悬浮物 

11 水体总有机质 

12 水体电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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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水体重金属全量 

8.2 指标归一化 

8.2.1 标准限定指标 

对有标准限定的指标按照表中限值打分，计算公式见式（10）： 

Xn= 
X-Xmin

Xmax-Xmin

                       …………………………（10） 

式中： 

Xn——归一化后指标分值； 

X——待归一化指标数值； 

Xmin——标准限定最小值； 

Xmax——标准限定最大值 

8.2.2 无标准限定指标 

对无标准限定的指标按照测定值最大最小值进行归一化，计算公式见式（11）： 

Xn= 
X-X'min

X'max-X'min

                     …………………………（11） 

式中： 

Xn——归一化后指标分值； 

X——待归一化指标数值； 

X'min——测得指标最小值； 

X'max——测得指标最大值。 

8.2.3 特殊限定指标 

根据不同土壤用地类型，土壤重金属全量超出 GB 36600 、GB 15618 管制值时该指标分值为 0，土

壤 pH 与水体 pH 时，归一化最大值为 pH=7。 

8.3 权重确定方法 

8.3.1 层次分析法 

包括以下步骤：建立层次结构模型、构造判断矩阵、层次单排序和一致性检验、层次总排序。过程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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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1 标度分级 

应采用 1-5 标度法，具体定义如下表 5 所示。 

表 5 标度及相对重要性判断 

标度等级 相对重要性判断 

1 两者同等重要 

3 前者比后者稍微重要 

5 前者比后者明显重要 

2，4 介于相邻奇数之间的情况 

倒数 
若元素 i 与元素 j 的重要性之比是 bij，则元素 j 与元素 i 的重

要性之比是 bji = 1/bij 

8.3.1.2 判断矩阵 

首先，构造目标层 Ai的判断矩阵，然后建立目标层 Ai 相对于准则层 Bi 的判断矩阵（Ai-Bi），接着

建立准则层 Bi相对于指标层 Pi的判断矩阵（Bi-Pi）。 

8.3.1.3 计算权重向量 

经归一化后的各矩阵数据采用算数平均法计算各指标的权重 W，即先把各矩阵中的数据按列归一

化，然后将这一列向量相加并除以 n 后结果即为所求权重，计算公式见式（12）。 

W=
1

n
∑

aij

∑ akj
n
k=1

n
j=1 , (i=1,2,∙∙∙,n )      …………………………（12） 

式中： 

W——特征向量； 

a——矩阵中的各元素。 

8.3.1.4 计算最大特征根 

用特征向量法可以计算最大特征根λmax，利用近似算法计算公式见式（13）、（14）。 

Si= ∑ aij
n
i=1 , (j=1,2,∙∙∙,n)    …………………………（13） 

λmax= ∑ WiSi
n
i=1         …………………………（14）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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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矩阵中每列元素的和； 

λmax——矩阵的最大特征值。 

8.3.1.5 一致性检验 

应对最终的结果进行误差分析与兼容性分析，当上述各判断矩阵完全兼容时，则有最大特征值等于

矩阵阶数；当不兼容时，则有最大特征值大于矩阵阶数；则进行一致性检验 CI（Consistence Index）计

算公式见式（15）、（16）： 

CI=
λmax-n

n-1
               …………………………（15） 

CR=
CI

RI
                …………………………（16） 

一致性检验指标CI与同阶数矩阵的随机性检验指标RI（Random Index）该指标为常数，具体数值如

表 6 所示： 

表 6 随机一致性指标 RI 值 

n 1 2 3 4 5 6 7 8 9 

RI 0.00 0.00 0.58 0.90 1.12 1.24 1.32 1.41 1.45 

这两指标之比为一致性比率CR（Consistency Ratio）。在应用层次分析法中，若CR大于 0.1，则未通

过一致性检验，应重新组织专家对指标体系进行打分，直至CR小于 0.1 为止，此时权重有效。 

8.3.2 熵权法 

熵权法组合赋权的方法确定各个评价指标的权重，计算公式见式（17）： 

Wij= αaij+(1-α)bij , (i=1,2,···,6 ; j=1,2,···,nj)…………………………（17） 

式中： 

Wij——第i个目标层的第j指标的权重（%）； 

α——权重折中系数，取为 0.5； 

aij——AHP 确定的指标权重（%）； 

bij——熵权法确定的指标权重（%）； 

i——目标层个数（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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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指标层因子个数（个）； 

nj——第n个指标层因子（个）。 

8.4 分值计算 

计算所有指标最终权重，计算公式见式（18）： 

Wijk=WiWjWk, (i=1,2,···,I; j=1,2···,J; k=1,2···,K) …………………………（18） 

式中： 

Wijk——第i个一级指标的第j个二级指标的第k个三级指标所对应的相对权重（%）； 

Wi——一级指标权重（%）； 

Wj——一级指标对应的二级指标权重（%）； 

Wk——二级指标对应的三级指标权重（%）。 

计算综合生态修复效果评价指数，计算公式见式（19）： 

ERI= ∑ WiXni
j

i=1          …………………………（19） 

式中： 

ERI——生态修复效果评价指数； 

Wi——第i个指标相对权重（%）； 

Xni——第𝑖个归一化后指标分数； 

j——共选取j个指标（个）。 

8.5 评分分级 

最后，根据生态修复效果评价指数，对生态修复效果进行分级，如表 7 所示： 

表 7 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效果分级 

ERI分值 效果评级 

0.00＜ERI≤0.25 一般 

0.25＜ERI≤0.50 中等 

0.50＜ERI≤0.75 良 

0.75＜ERI≤1.00 优 

根据评分，采取不同的措施来管理废弃地的生态修复工作。评分为一般时，应评估生态修复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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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评分为中等时，应加强针对不达标的指标开展专项生态修复优化；评分为良或优时，应持续进

行环境管理与生态监测，以确保废弃地维持自然演替。 


